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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0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募投项目名称：连锁百货发展项目、 

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项目 

 拟投向的募投项目名称：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229,052,029.24 元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群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连锁百

货发展项目”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项目尚未使用

的余额全部变更至另一募投项目“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7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6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2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155,23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9,715 万元。以

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17JNA30134”号《验资报告》审验。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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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1 连锁百货发展项目 68,352.56 50,352.56 

2 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45,983.78 42,932.49 

3 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43,960.60 43,960.60 

4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12,469.35 12,469.35 

合计 170,766.29 149,715.00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经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门店装修升级项目”中

的利群商厦项目投资额 20,233.08 万元，用于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

和装修升级，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原募投项目中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

议案》，并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未使用的部分变更为“智慧

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4 日披露的《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调整后投资金额 

（万元） 

1 连锁百货发展项目 50,352.56 50,352.56 

2 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42,932.49 22,699.41 

3 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43,960.60 43,960.60 

4 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12,469.35 1,676.69 

5 
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

设和装修升级 
0.00 20,233.08 

6 
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

项目 
0.00 10,792.66 



 3 

合计 149,715.00 149,715.00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为“连锁百货发展项目”及“荣成利群广场（商

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其中“连锁百货发展项目”原计划用于公司在青

岛即墨、莱西、平度及江苏连云港地区的百货商场建设，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本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50,352.56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 41,889.14 万元，剩余

募集资金 8,977.40 万元（含利息收入）。 

“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原计划用于公司在荣成市

新城区大型购物中心的建设和装修升级，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本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20,233.08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 6,393.39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13,927.80

万元（含利息收入）。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连锁百货发展项目中四个商场均已建成开业，目前项目建设资金仅余部分工

程尾款和质保金尚未支付完毕。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建成，

目前装修升级正在推进中，受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消费市场环境发

生了较大变化，公司经慎重考虑，拟推迟荣成项目的开业时间，并暂缓项目的装

修升级进度。 

“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43,960.60 万元，项目原定

用于公司位于胶州市的物流中心建设，2019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增加实施主

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实施地点，将本项目募集资金用于胶州和淮安

两地的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因公司经营发展及业务扩张需要，胶州和淮安两地物

流中心的建设规模扩大，拟购置的先进设施设备需求增加，项目原拟投入募集资

金已不能满足项目建设需求。物流配送中心的加快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物流仓储

及配送能力，更好满足公司华东区域门店的物流配送需求，完善南北方物流配送

网络，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会化配送规模和能力，提升经济及社会效益。 

因此，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研究决定，拟

将“连锁百货发展项目”以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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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连锁百货发展项目的工程

尾款及质保金以及荣成项目后续装修升级所需要的资金将通过公司自有资金支

付。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分别以全票同

意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回避

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将募投项目“连锁百货发展项目”以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

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另一募投项目“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

项目”，是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的合理决策，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根据

公司整体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 

（三）保荐机构意见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

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截至目前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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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市场环境变化做

出的，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提升公司整体利益的目的，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中信证券将持续关注利群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的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中信证券对利群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